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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上城区五代面店：本委已受理林启养诉你单位
要求支付赔偿金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9）43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19年11月15日上午9点
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光复路 100 号 2 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铸星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巧
玲、权凤举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
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452 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9）45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19年11月22日下午
14点30分、下午15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复路100号2楼仲裁
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铸星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杨巧
玲、权凤举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
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474 号、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19）475 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
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分别定于2019年
11 月 20 日上午 9 点 30 分、上午 10 点 30 分在杭州市上城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
复路 100 号 2 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
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弘益智电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邵志
强、周航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
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9）204 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8）205 号仲裁裁决
书。限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
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玖玥团膳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朱德
惠、朱红、邢萍、张关美、刘光伟、杨运祥诉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407号、
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408 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19）409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410号、浙杭上城
劳人仲案（2019）411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19）412号。
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
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
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
内，本委定于2019年11月21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
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光
复路100号2楼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闫运涛:我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舟
山警备区保障处诉被申请人闫运涛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仲
裁案，因你方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
副本及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
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0日
内。本会定于2020年1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我会仲裁
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际大厦
26楼2615室）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19年10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机关缉公字［2019］4号
陈海军：

我关于2019年10月8日作出了杭机关缉查字［2019］103号行政处罚决
定，决定对你作出没收涉案应税物品163件的行政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书
正本已于2019年10月8日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6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萧山机场海关
2019年10月10日

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0月30日10时起至

10 月 31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浙临渔21216”船，船籍

港：临海，捕捞船，船长34.8米，型宽6.5米，
型深 3.2 米，总吨位 158，净吨位 80，建造完
工时间：2003 年 3 月 25 日，主机总功率 136
千瓦，造船厂：温岭市船舶修造实业公司。
现停泊于台州市江北船舶修造厂。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
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0576-88556232（陈）。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

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0月10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 年10月27日10时起至

10月28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永鑫油 116”船，船籍港：舟山，油

船，总长 53.10 米，船宽：9.20 米，型深：4.10
米，总吨：596T，净吨：277T，建造船厂：温岭
市宏大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中国，建造完工
日期：2012 年 10 月 23 日，船体材料：钢质。
现停泊于舟山市沈家门小干岛附近锚地。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60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
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

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承办法官：0580-2323352（肖）。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
路305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9年10月10日

中永电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贵公司于2012年8月30日参与政府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六合政采2012J14）缴纳投标保证金0.5万元，南京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六合分中心于2019年9月18日将上述0.5万元保证
金在我处办理了提存公证，请贵公司尽快办理领取手续。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公证处
2019年10月10日

公告

王建生（身份证号码：3307221969****6434）：
你尚未履行本机关于2019年3月25日对你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虞卫医罚〔2019〕6
号）。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本机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催告书》（虞卫催〔2019〕4号）。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内容详见上虞区政府门户网站 http://xxgk.shangyu.

gov.cn/art/2019/9/29/art_1372668_38535650.html）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10月10日

绍兴市上虞区卫生健康局
催告书送达公告

王英杰先生：根据杭州市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4160号以及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96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人于2017年至2018年
期间，在科学网、领英网及境外的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名为《请求浙江省海高会
和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关注杜克林姓名权案》、《举报浙江大学王英杰教授与
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谋骗取巨额财政补贴》、《对浙江大学王英杰
教授同谋骗补及对杭州未来科技城大面积虚假海归项目骗补的进一步说明》、

《在举报王英杰、裘加林等人骗补之后，裘加林对我发起了侵害名誉权诉讼》、《因
举报未来科技城诈骗窝案引起的三起名誉权诉讼状及我的回应》、《请求网友关
注杭州未来科技城大面积骗补窝案和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诈骗
案》、《因杭州互联网法院主审法官的要求暂停继续网络举报杭州未来科技城诈
骗窝》等文章，文章部分内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缺乏事实依据，对你的名誉造
成了损害。对此给你造成的苦恼，我郑重向你致歉，望予以谅解。 杜克林

2019年10月10日

致歉信
裘加林：根据杭州市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初4159号以及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96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人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
在科学网、领英网及境外的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名为《请求浙江省海高会和浙江
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关注杜克林姓名权案》、《举报浙江大学王英杰教授与杭州求
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谋骗取巨额财政补贴》、《对浙江大学王英杰教授同
谋骗补及对杭州未来科技城大面积虚假海归项目骗补的进一步说明》、《在举报
王英杰、裘加林等人骗补之后，裘加林对我发起了侵害名誉权诉讼》、《因举报未来
科技城诈骗窝案引起的三起名誉权诉讼状及我的回应》、《请求网友关注杭州未
来科技城大面积骗补窝案和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诈骗案》、《因杭
州互联网法院主审法官的要求暂停继续网络举报杭州未来科技城诈骗窝》等文
章，文章部分内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缺乏事实依据，对你的名誉造成了损害。
对此给你造成的苦恼，我郑重向你致歉，望予以谅解。 杜克林

2019年10月10日

致歉信
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杭州市互联网法院（2018）浙0192民

初4158号以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96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本
人于2017年至2018年期间，在科学网、领英网及境外的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名
为《请求浙江省海高会和浙江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关注杜克林姓名权案》、《举报浙江
大学王英杰教授与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谋骗取巨额财政补贴》、《对浙
江大学王英杰教授同谋骗补及对杭州未来科技城大面积虚假海归项目骗补的进一
步说明》、《在举报王英杰、裘加林等人骗补之后，裘加林对我发起了侵害名誉权诉
讼》、《因举报未来科技城诈骗窝案引起的三起名誉权诉讼状及我的回应》、《请求网
友关注杭州未来科技城大面积骗补窝案和杭州求是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诈骗
案》、《因杭州互联网法院主审法官的要求暂停继续网络举报杭州未来科技城诈骗
窝》等文章，文章部分内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缺乏事实依据，对你的名誉造成
了损害。对此给你造成的苦恼，我郑重向你致歉，望予以谅解。 杜克林

2019年10月10日

致歉信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临海市永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于2019年9月20日经临海市人民法院(2019)浙1082破
21号之三民事截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破产财产以货币方式进
行一次性分配,管理人于2019年10月8日起向各债权人
实施银行转账支付。本次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为
112972292.59元，其中:破产费用为1577941.04元、特定担
保物债权清偿分配额为96829628.79元、统筹社保债权和
税收债权清偿分配额为5033723.76元、普通债权清偿分
配额为9530999元。

债权人未受领的清偿分配款，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
权人自分配公告之日起满2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
本次破产财产分配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对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
权提存分配额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临海市永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0月10日

西湖区看守所代管款项领取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现暂存有一批代管款项尚未领取，请以下人员携带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于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来所领取，逾期作上交国库处理。领取
时间：每周一至周五8:30-11:30/13:30-16:00，领取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荡
王头西行桥43号，咨询电话：0571-88948207。

王麒胜 安磊 轩小磊 任海峰 李琛 宋晨 杜慧强 孔万龙 谢望林 赵争荣 张满

满 房坤 朱炎 飚邢博 章永立 周克成 袁其贵 周伟伟 柴益煊 崔东辉 艾力·艾合
买提托呼提 库尔班莫拉麦提 王晓冬 郑思范 章骏 胡逸洲 杨坤 王白元 潘昌举
马骏 张锡安 陈传余 田东明汪俊 李力峰 陈家亮 张永良 蒋德明 濮坤杰 陈井华 齐
长鹤 李开超 徐建峰 刘毅 刘永佳 许辉南 程建宏 姜楚军 李静 谢健康 皋泽 赵昌松
陈龙飞 郑利君 刘涛 张再华 张晨晰 姚亚如 郭省 陈杭峰 许焱 钱王棠 陈华伟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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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102民初3265号
蒋力：本院受理原告华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9)浙0102民初326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09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1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262号

许文通、许晨超：本院受理的原告刘付东诉被
告许文通、许晨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526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110 民初 2378
号

陆球妹、钟春阳：本院
受理的原告杭州港欣丝绸织造
有限公司诉被告陆球妹、钟春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110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694、5697号

徐永良:本院受理原告吴亮与被告徐永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0110民初5694、56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3151号

杨云仙：本院受理的原告余迎利诉被告杨云
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 0110 民初 13151 号

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上午
0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25破2号之一

2019 年 8 月 5 日，本院根据债务人象山博乐针
织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象山博乐针织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象山博乐针织有限公司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象山博乐针织有限公
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显然无法清偿全部债

务，管理人提请宣告破产并
终结破产程序的申请，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
于2019年10月8日裁定宣
告象山博乐针织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象山博乐针织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25破5号之一

2019 年 8月5日，本院
根据债务人象山晟丰电气制
造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
象山晟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象山
晟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象山晟丰电气制造有限
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显然无法清偿全部债
务，管理人提请宣告破产并终
结破产程序的申请，符合法律
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10月8日裁定宣告象山晟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破
产并终结象山晟丰电气制造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225破7号之一

2019 年8月5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宁波中宏光电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中宏光电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查明，宁波中宏光电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认为，宁波中宏光
电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管理人提请宣告破产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
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年10月8日裁定宣告宁波中
宏光电有限公司破产。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浙0226民初3550号

张胜男：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涛涛、张胜男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26
民初35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涛涛、张胜
男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垫付款39 587.55元，并按日利率万分之
六赔偿利息损失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分别以8 995.17
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26 日起计算，以 30 592.38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12 月 7 日起计算）。如果被告
王涛涛、张胜男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 19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 840元，由被告王涛涛、张胜男负担（公告费650元
已由原告垫付，两被告在执行中直接支付给原告）。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